邓州市金融工作服务中心拟保留的权责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职权
类别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责任科室

	1
	融资担保机构合并（初审）
	1.《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3号）。
2.《河南省融资担保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豫金发〔2019〕200号）。
3.《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87号）。
	行政许可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2
	融资担保机构设立（初审）
	1.《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3号）。
2.《河南省融资担保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豫金发〔2019〕200号）。
3.《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88号）。
	行政许可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3
	融资担保机构变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备案（初审）
	1.《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3号）。
2.《河南省融资担保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豫金发〔2019〕200号）。
3.《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89号）。
	行政许可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4
	融资担保机构分立（初审）
	1.《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3号）。
2.《河南省融资担保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豫金发〔2019〕200号）。
3.《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90号）。
	行政许可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5
	注销《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初审）
	1.《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3号）。
2.《河南省融资担保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豫金发〔2019〕200号）。
3.《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91号）。
	行政许可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6
	融资担保机构变更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备案（初审）
	1.《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3号）。
2.《河南省融资担保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豫金发〔2019〕200号）。
3.《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92号）。
	行政许可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7
	融资担保机构变更名称备案（初审）
	1.《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3号）。
2.《河南省融资担保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豫金发〔2019〕200号）。
3.《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93号）。
	行政许可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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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担保机构减少注册资本（初审）
	1.《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3号）。
2.《河南省融资担保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豫金发〔2019〕200号）。
3.《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94号）。
	行政许可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9
	小额贷款公司变更股权结构（涉及第一大股东或其他一致行动人股东合计持股变更比例高于第一大股东现有股份）（初审）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
2.《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豫金发〔2019〕203号）。
3.《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87号）。
	其他职权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10
	小额贷款公司变更股权结构（不涉及第一大股东且变更比例低于第一大股东现有股份）（初审）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
2.《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豫金发〔2019〕203号）。
3.《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88号）。
	其他职权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11
	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公司组织形式（初审）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
2.《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豫金发〔2019〕203号）。
3.《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89号）。
	其他职权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12
	小额贷款公司变更业务经营范围（初审）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
2.《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豫金发〔2019〕203号）。
3.《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90号）。
	其他职权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13
	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公司名称（公司组织形式变更除外）（初审）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
2.《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豫金发〔2019〕203号）。
3.《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91号）。
	其他职权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14
	小额贷款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初审）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
2.《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豫金发〔2019〕203号）。
3.《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92号）。
	其他职权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15
	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公司法人、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初审）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
2.《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豫金发〔2019〕203号）。
3.《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93号）。
	其他职权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16
	小额贷款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初审）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
2.《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豫金发〔2019〕203号）。
3.《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94号）。
	其他职权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17
	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公司住所（非同一县〔市、区〕行政区域除外）（初审）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
2.《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豫金发〔2019〕203号）。
3.《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95号）。
	其他职权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18
	小额贷款公司跨县（市、区）行政区域变更公司住所（初审）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
2.《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豫金发〔2019〕203号）。
3.《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96号）。
	其他职权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19
	小额贷款公司变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除外）（初审）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
2.《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豫金发〔2019〕203号）。
3.《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97号）。
	其他职权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20
	取消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资格（初审）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
2.《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豫金发〔2019〕203号）。
3.《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98号）。
	其他职权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21
	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初审）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
2.《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豫金发〔2019〕203号）。
3.《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199号）。
	其他职权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22
	小额贷款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初审）
	1.《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号）。
2.《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小额贷款公司变更审批工作指引(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豫金发〔2019〕203号）。
3.《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地方金融组织的通知》（豫金发〔2020〕200号）。
	其他职权
	收件（检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审核（对申请事项进行初步审核）—决定(提出初审意见)—送达(通过初审的，申请材料送达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组织监管科)
	1.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指引；
2.完成该事项初审。
	（一）对符合条件，手续齐备的事项不予受理和批准的；
（二）不履行服务承诺的；
（三）擅自提出额外的办事条件和要求的；
（四）违反规定收费的；
（五）对手续不齐的办事当事人不做具体说明，态度生硬的；
（六）拒绝、干扰、阻挠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主管机关的检查与监督，或者编造假情况、隐瞒问题的；
（七）其他违反公开有关规定行为的。
	金融发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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